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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 卜六大以来，国家对非公有 

制经济的成长从政策上提供了宽松 

的投资环境。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也得到了迅 

猛发展，除部分同家垄断性行业外 ， 

已跨足机械、电子 、冶金 、纺织 、农产 

品加工 、轻工 、制药 、金融服务业等绝 

大多数行业，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上 

述行业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要清醒 

的看到我国民营企业产生于计划经 

济时代末期，发展历程较短，许多民 

营企业主自身知识匾乏，企业缺乏 良 

性运转必须的人力 、物力等生产要 

素，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中同民营企 

业截止 2004年底已经超过 l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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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是其中99％都是中小企业，在 

2005年中国企业 500强当中，民营企 

业入围的只有 79家，占中国 500强 

的 15．8％。这些企业的收入占500强 

当中的6．9％，他们的利润占500强 

当中的 7．6％，总资产只占500强当 

中的2．9％。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 

飞速进展和知识经济成为促进经济 

增长主要方式的变革已将中国的每 

一 个企业置人一个崭新的谋求生存 

发展的环境当中，民营企业也毫无例 

外地必须迎接进入这场前所未有的 

全球经济革命的挑战。如何在这一巨 

大的挑战面前抓住机遇，冉铸辉煌， 

是摆在政府和民营企业面前的一个 

重要课题。 

要突破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环 

境 因素和 “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实 

现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大 

力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核心竞 

争力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企业文化创新等。目前在我国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并不多，以致大 

部分民营企业寿命不长，据调查中国 

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5年 7个 

月。既然培育核心竞争力是民营企业 

的战略目标，就应把这项工作作为一 

项系统工程长期经营。决定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因素是多种的，而且是多种 

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是知 

识 ，是人的因素。民营企业要想做大 

做强做长远，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 

的管理，实现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 
一

、依法保护民蕾企业员工正当 

权益．减少人才流失、核心技术流失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独具的， 

长期形成 的，蕴含于企业内质中的， 

支撑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竞争优 

势，使企业长时问在竞争环境中取得 

主动的核心性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 

企业不断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优化 

配置 、组合 ，从而使企业获得比竞争 

对手更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或更高 

的投资回报。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巾 

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看似规模很大， 

实际上经不起狂风暴雨 (激烈的市场 

竞争以及突发的问题 )的打击 ，一个 

关键因素就是 “人才流失”。据统计， 

民营企业普通员工有 20％一50％的年 

度流动率，中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每年也有 20％在流动。民营企业员T 

的不稳定和频繁跳槽 ，给民营企业发 

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流失 

人才，而且涉及商业秘密，成了民营企 

业老板头痛的问题 ，直接制约了民营 

企业的健康发展。 

是什么原因造成民营企业员工跳 

槽如此频繁，又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呢。民营企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 

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均为业主个人或家 

族所掌握，实行的也多为所有权和经 

营权高度统一的家长式管理，这种 

“家族式”管理虽然有利于降低治理 

成本，节约交易费用，但存在诸如高度 

集权、缺少监督、容易导致决策的盲目 

性等弊端。民营企业的个人利益或家 

族利益是民营企业老板的第一优先考 

虑，从维护个人和家族利益出发，他们 

最信任的人多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 

人、服务企业有一定年限的 “元老级” 

员工，而且他们占据企业的高级职位， 

所以民营企业中多兄弟伙、父子兵。 

在这样企业中的外来员工很难跨越血 

缘的界限，在企业中地位低 、待遇低 ， 

缺乏社会福利保障、正当权益受到损 

害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民营企业员 

工打工心态 “沉浮”日益严重 ，“合则 

留，不合则走”成为民营企业员工的 

择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 

员工不可能有很高的忠诚度，频繁跳 

槽也就在所难免了。 

自1994年以来，为适应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陆续 

颁布制定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为核心的一系列劳动法律 、法规 

和规章。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 

维护劳动者权益 ，建立协调稳定的劳 

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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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表明制定劳动 

法目的是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翻开劳动法的条文，都是用工单 

位的义务、劳动者的权利。它所包含 

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劳动保 

护等规定被统称为 “劳动基准”，是 

法律给用工单位划的 “底线”，也是 

法律规定用工单位给劳动者最起码 

的待遇。很多民营企业经营者 自身法 

律意识淡薄，习惯从自身愿望管理员 

工，不按法律办事。所以仅仅依靠民 

营企业 自觉是不现实的，政府有关执 

法部门必须要严格查处那些违反劳 

动法强制性规定的企业，促进企业的 

依法管理。这既是对劳动者负责 ，也 

是在保护民营企业的良性发展 ，为企 

业留住人才，打造企业核 12,竞争力。 

二、规范民蕾企业用人制度。严 

格推行劳动合同制 

民营企业组织建立起了灵活的 

引人、用人机制，在人才的引进、使用 

等某些方面比公有制经济组织更加 

灵活，因而在人才竞争中呈现出明显 

的 “优势”，然而民营企业的人事管 

理相对国有国营企业来讲规范性较 

差。民营企业用人大多采用聘用制 ， 

有很多民营企业的用人制度极不规 

范，用人方式上随意性大，“一言堂” 

现象严重，不与员工建立劳动合同， 

不给予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即使签订 

了劳动合同也不按合同履行医疗 、养 

老、失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 

度。由于民营企业与员工之间聘用与 

被聘用关系过于简单和不规范，造成 

企业人员无法长期稳定。 

我国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 

始在国有企业中试行劳动合同制。 

《劳动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在各 

类企业中广泛实施。《劳动法》对订 

立劳动合同的原则、合同的期限、合 

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等基本内容作 

了规定。此外《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 

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 

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规 

章，使劳动合同制度趋于完善。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可以明确员工与企业 

的权利义务，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主 

权和企业的用人自主权。为形成企业 

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 ，保护劳动者 

整体的合法权益，我国从20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并 

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作了明确规定。 

这些法律和规章包括 ：《劳动法》、 

《工会法》、《集体合同规定》、《工资 

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 

现代企业员工期望的合同应包 

括企业在人事、劳资、岗位说明、企业 

文化等在内的人力资源的各个方面 

的说明，然而南于存在大量民营企业 

不肯或不愿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的现象，使得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不敢 

去 ，也不敢放心去民营企业 ，这主要 

是因为没有规范的法律合同，缺乏应 

有的安全感 。调查数据显示 ：在位居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把手”位置及 

重要经营管理岗位的总人数中，具有 

大本以上学历及副高以上职称的人 

才仅占7．8％至 9．2％左右；在企业经 

营管理岗位工作超过 10年以上的人 

员仅占 14．7％至 17．3％左右。所 以有 

关部门督促民营企业建立合理、有效 

的雇佣合同制对企业招人、用人都是 

很有益的。 

三、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 

机制和争议处理体制。构建民蕾企业 

和谐劳动关系 

出于强化公司体制的集权化管 

理、员工对老板个人忠诚度的考虑， 

大部份民营企业主习惯于或乐于建 

立所有员工与其直接联系，因而使员 

工与民营企业老板 的直接联系机制 

成为民营企业上下沟通的主要渠道 ， 

企业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战略 

管理等方面极不完善。对多数民营企 

业老板来说，社会交际、客户应酬等 

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在企 

业 内部沟通协调上时间精力 的投入 

十分有限。在缺少开诚布公、建设性 

的沟通交流情况下，民营企业员工有 

着普遍的过渡 12,态和短期打工的想 

法。 

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 

是市场经济下国家协调各种劳动关系 

的一个成功经验。我国《劳动法》和 

《工会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会同同级工 

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关系 

三方机制 ，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 

面的重大问题。目前，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 、江苏等 25个省 、直辖市以及 

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建立地区性劳动 

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对于劳动关系的 

复杂化导致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上 

升，为及时依法处理各种争议问题，维 

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 

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了我国处 

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和 “一调、一裁 、二 

审”的处理程序。随着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机制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建立 

和完善，民营企业家与员工可以在各 

级劳动行政部门的干预下平等协商， 

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规范分离，并 

在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建立规 

范而透日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各方 

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不断拓展民营企 

业持续发展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为 

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尤 

其是中国加入wT O后，将面临全球 

范围内更为激烈的资源 、市场和人才 

等各方面的竞争，我们相信在政府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既政策 

支持，又有完善法制保障，一定能让民 

营企业提高核 12,竞争力，做大做强，在 

扩大内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吸纳下 

岗失业人员、解决 “三农”问题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等诸多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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